首都经济贸易大学
出国（境）学习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暂存学校申请表
	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
	紧急联系人姓名
	
	联系人电话
	

	户籍地详细地址
	

	现居地详细地址
	

	身份证号
	
	学号
	

	学院（书院）
	经济学院
	学历层次
	本科生/硕士研究生/博士/本科二学位

	所属团支部
	

	所属团支部ID
	
	团员编号
	

	申请暂存时间
	2026年6月至X年X月

	申请暂存团支部
	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
出国（境）学习研究支部（ID：3008362）

	录取学校及学制
	XX国家（地区）XXX学校，X年

	申请原因
	出国（境）学习，附录取通知书。

	暂 存 须 知（个人）
	本人已逐条认真阅读下述全部内容，自愿承诺遵照执行：
□暂存期限约定。组织关系暂存学校最长不超过5年。因私出国（境）并在国（境）外长期定居的团员，出国（境）超过5年仍未返回的团员，停止团籍。起算时间自录取学校报到日起；对停止团籍的团员，应当在其团员档案（含电子档案）中予以记录。停止团籍后，经本人申请、县级以上团的领导机关（校团委）核实、批准，可以恢复团籍。停止团籍2年后确实无法取得联系的，按照自行脱团予以除名。
□日常联络义务。本人每满6个月，必须主动通过电话、微信等任意一种方式与培养单位团组织指定联系人进行联系，报备当前状态、居住地址、联系方式变更信息，留存联络记录。
□团费与组织生活义务。暂存期间，需正常履行团员义务，自觉遵守团的各项纪律要求；按要求足额缴纳团费，采取适当方式积极参加原培养单位团组织学习、主题团日等组织生活；自觉接受原培养单位团组织日常教育管理，违反团纪的主动配合调查处理。本人学业期满，返回后，应及时（通常为15个工作日内）主动提交接收团组织信息，申请办理组织关系转出。
□失联处置规则。连续6个月无主动联络记录（或与团组织失去联络1年以上）、不缴纳团费、不参与团内组织生活，经原培养单位团组织电话、短信、函件催告仍无法取得有效联系的，依据团内管理规定启动自行脱团认定、团员除名流程，相关结果记入纸质团员档案、线上团员系统备案。对自行脱团除名、退团除名等组织处理的个人，不能恢复团籍；退团以后又符合条件的，可以重新入团。受到开除团籍纪律处分的，原则上不能重新入团。
□暂存期间的权利。组织关系暂存期间，依规享有团章载明的团员权利。

	暂存须知（培养单位团组织）

	本单位团组织清楚以下各项职责要求，严格遵照执行：
□暂存期限管理职责。培养单位团组织严格执行团员组织关系暂存管理规定，规范落实组织关系暂存学校最长不超过5年的要求，以到录取学校报到日为统一起算时间。动态管理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台账，建立到期台账预警机制，对即将到期、逾期未转出的团员及时提醒督促，严禁超期无故留存。
□定期联络回访职责。培养单位团组织需指定专人每6个月开展一次常态化回访联络，通过电话、微信、短信等方式核实团员就业状态、居住地址、联系方式变动情况，规范留存联络回访记录，做到底数清、动态新。
□日常教育管理与服务职责。培养单位团组织，依法依规将组织关系暂存团员纳入本单位工作范畴，开展常态化团员教育管理，统筹做好团费收缴管理，常态化推送团课学习、主题团日、就业（升学）帮扶、政策解读等服务内容，为团员参与团内组织生活、开展理论学习提供便利渠道和有效平台。从严落实组织关系暂存团员日常监管职责，对团员违纪违规违法线索及时依规移交、核查处置，全程做好合规管理、团纪处理工作。及时受理团员组织关系转出申请，指导团员规范完成转接手续。
□失联预警与依规处置职责。对连续6个月无主动联络记录（或与团组织失去联络1年以上）、不缴纳团费、不参与团内组织生活的暂存团员，培养单位团组织有权通过电话、短信、书面告知等方式开展催告核实。经催告仍无法取得有效联系、拒不履行团员义务的，严格按照团内管理规定启动自行脱团认定、团员除名流程，规范留存佐证材料，同步完成线下团员档案记录、线上系统备案，做到程序合规、留痕完整。
□组织保障与权利保障职责。组织关系暂存期间，培养单位团组织严格按照团章及团员教育管理相关规定，保障团员平等享有团内各项合法权利。
培养单位指定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

	申请人意见

	本人承诺填报内容真实有效，已逐条认真阅读全部须知，自愿遵照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培养单位团组织意见
	校团委意见

	
    签 章：
     年   月   日
	 
签 章：
     年   月   日


说明：1.本文件正反面打印，不可加页，一式两份，本人和培养单位团组织各存一份，校团委留存扫描件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参考文件。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纪律处分条例（试行）》等。上级有关要求发生变更的，以上级文件为准。
